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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无人机设备询比采购公告
致各报价人：
一、采购内容
1.采购设备：无人机，数量：2台。
2.采购设备要求：
（1）配备中长焦距及广角摄像头，能够拍摄高帧率4K/60fps HDR视频，支持4800万像素高清照片；
（2）功耗低，拥有不低于30公里的长续航能力，在无风条件下飞行时间不低于40分钟；
（3）具备较高的稳定性，抗风等级不低于4级，最大抗风速度不低于10m/s（相当于5级风）；
（4）配备GPS+Galileo+BeiDou卫星导航系统，机载内存不低于8G，操作简单。
3.设备交付日期：采购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
二、报价人要求
报价人须为无人机设备生产厂商或正式授权的经销商，经销商参与本次询比采购的应提供相关授权证明文件。
三、报价要求
1.报价方式：报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询价人提交一次性书面报价（综合报价）。本次拟采购的无人机设备报价（含税价，税率为13％）不得超过人民币1万元/台。
2.供应商确定：在符合采购需求的前提下，按照最低价中标原则，以含税总价最低的报价人作为本次采购的成交供应商。
3.报价约束：报价人提交报价文件即视为认可本询价函的所有要求，且报价在截止时间后不可撤回。
四、报价文件编制要求
1.报价文件格式：报价人报价文件格式需按照附件1报价单进行填写。
2.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其他资料：相关业绩合同复印件（如有）。
五、报价文件递交时间
报价人请于2025年2月27日前，将上述报价文件邮寄至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8号），或将报价文件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459037922@qq.com参与比选。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询价人：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8号
联系人：罗京元
电话：13940020760
纪检监督电话：024-23875703
日期：2025年2月24日

 
附件一：
1.报价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报价人法定代表人证明；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有）；
4.报价单；
5.其他材料。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无人机设备询比采购项目报价单
我公司就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无人机设备询比采购项目询价响应报价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元/台）
	合计金额（元）
	交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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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总价（大写：人民币）
	


（此表可延长）



报价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或授权询价响应报价人：
联系人：
电话：
日期：

